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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市建通〔2025〕23号

关于进一步完善玉溪市
特殊人群住房保障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直相关单位，各有关企业：

为进一步完善特殊人群住房保障工作，规范相关审批事项，

切实解决玉溪市特殊人群住房困难，依据《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

设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特殊人群住房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云建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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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7〕285号）、《玉溪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

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保障范围

将符合玉溪市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条件的特殊人群全部纳入

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范围，做到优先保障、应保尽保。

特殊人群是指重点优抚对象（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

病故军人遗属、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、伤残民兵民工、在乡退伍

红军老战士、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、红军失散人员、在乡老复

员军人、带病回乡退伍军人、参战退役军人、参加核试验军队退

役人员、烈士老年子女、部分错杀平反人员子女、年满 60周岁

农村籍退伍士兵）、出国参战民兵民工、生活困难原国民党抗战

老兵、现役军人父母及配偶、退役军人、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、

见义勇为人员家庭、残疾人、全国英模、全国及省部级劳模、符

合条件的困难职工、符合条件的乡镇公务员及公共服务行业人

员、农业转移人口住房困难人员、其它符合条件需要住房救助的

人员。

二、保障方式

（一）优先保障。特殊人群按申请地的公共租赁住房政策提

交申请材料，并出具特殊人群身份证明，经审核通过取得保障资

格后，可享受优先摇号、优先选房的待遇。对无法提供常规身份

证明的特殊人群，可向相关职能部门申请核实并出具相应证明材

料。



— 3 —

（二）租金减免。对已申请入住公共租赁住房，并经申请地

民政、农业农村等部门认定为低收入人口（最低生活保障对象、

特困人员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、支出型困难家庭、防止返贫

监测对象）的特殊人群，因生活困难无力缴纳租金的可向当地住

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申请享受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减免待遇，已按廉

租租金标准缴纳租金的，不再享受减免政策。

三、租金减免审核及标准

（一）租金减免审核。租金减免实行年度审批机制，租赁合

同需一年一签。符合保障人员应在每年合同到期前三个月，向当

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提出申请，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会同民

政部门或农业农村部门进行联合审查，审查符合条件的给予租金

减免，不符合条件的，应及时取消租金减免待遇。

（二）租金减免标准。市本级公共租赁住房（李棋、万和家

园公租房项目），在现行租金标准基础上给予 50%的租金减免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、高新区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减免标准

或参照市本级减免标准执行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县（市、区）相关部门、各公租房运营单位要提高

政治站位，高度重视特殊人群住房保障工作，强化部门间、单位

间的沟通协作与联动配合，精准摸排掌握特殊人群住房需求底

数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共同推动特殊人群住房保障各项政策落地见

效、惠及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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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要规范保障数据

分类统计工作，按照全国公租房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录入标准，及

时、准确、完整填报相关信息，严格遵守每月数据上报时限要求，

确保信息互通、数据真实有效。

（三）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正式施行，原《玉溪市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 玉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玉溪市特殊人群申请公

共租赁住房租金优惠的通知》（玉市建通〔2017〕177 号）同时

废止。原已享受租金减免政策的特殊人群，待现有租赁合同到期

后，需按照本通知规定重新提交申请并接受审核，审核通过后方

可继续享受相关保障待遇。

附件：玉溪市本级公共租赁住房租金优惠申请表

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玉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玉溪市民政局 玉溪市农业农村局

2025年 12月 30日

user

us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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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玉溪市本级公共租赁住房租金优惠申请表

申请人姓

名 证件类别

身份证

号码

性别 □男□女 其它

申请方式 家庭( 人)□ 个 人
户 籍 地

址

特殊人群类

型

婚姻状况 □未婚 已婚 □离异 □丧偶 联系电话

工作现状

□在职 个体工商户 □灵活就业 □退休 □无业 □失业
工作单位及地址：

工作收入：

共 同 申 请

人

1. 姓名： 身份证号码： 与申请人关系：

2. 姓名： 身份证号码： 与申请人关系：

3. 姓名： 身份证号码： 与申请人关系：

公 租 房 入

住情况

申请项目（□李棋 □万和家园 ），申请户型（□一室 □一室一厅 □两室一厅）。
配租情况：□已配租

□未配租

申请人承诺：

（本人因生活困难无力缴纳租金，现按规定申请租金减免，并郑重承诺

申请信息真实、准确，如有虚报、瞒报相关信息，愿承担法律责任并接受处罚。）

申请人签名、手印： 日期：

审查意见（民政部门、农业农村部门）：

经核查申请人 属于我市 （低收入人口类型），

符合租金减免政策。

审核人签名： 审核部门盖章： 日期：

住建部门意见：

经查询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 公租房申请条件，按《关于进一步完善玉溪市特殊人群住房保障工作

的通知》（玉市建通〔2025〕23号）文件给于 50% 租金优惠。

经办人签名： 单位盖章： 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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